


宣传计划和各项宣传活动方案。一是充分利用“4.22 世界地

球日”、“6.25 全国土地日”等宣传日，通过编制宣传手册、

现场解答群众问题等方式，向群众普及自然资源管理法律知

识，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二是充分发挥电台、报

刊、网络和移动通信等传媒的重要作用，向社会宣传不动产

统一登记、行政审批、规范农村村民建房等自然资源管理政

策法规，提高民众认识，扩大普法的广度和力度；三是落实

“以案释法”，认真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工作，在

执法巡查、检查过程中和违法行为立案调查期间，对群众和

涉案当事人宣传讲解相关法律法规，让群众知法、懂法、守

法。2024 年我局共组织宣传及政策解读等活动 7次，发放宣

传册 1000 余份，宣传品 500 余份，开展“以案释法”宣传

活动 2次，切实提升法制宣传教育效果。 

（三）突出队伍建设，保障执法力量。一是坚持执证上

岗，亮证执法。要求局 40 周岁以下职工必须参加执法资格

考试，未授予执法资格、未取得省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

证件的，不得从事执法活动，做到持证上岗。二是加强执法

培训，推动赋权工作顺利开展。通过个别指导与集中培训相

结合的方式 2024 年共开展自然资源执法培训 2 次，培训约

100 人次，培训效果初显。 

（四）严格规范执法，推进依法行政。一是依托日常巡

查和卫片执法工作，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



力，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切实提高违法用地执法管理水平

和技术水平。二是高度重视“两违”整治、耕地“非农化”

整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矿山安全生产整治等工作，严厉

打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全年共完成动态巡查 2636 次，巡

查到位率和巡查覆盖率均达 100%，核查卫片图斑 1250 个，

出动检查人员 60 余人次。三是严格落实事中事后监管，于

年初制定“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拟在“测绘行业安

全生产检查”、“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二个事项中开展

抽查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共抽查“测绘行业

安全生产检查”2 家，“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 6 家，均

未发现违规问题。 

（五）坚持多元解纷，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健全行政解

调工作机制，积极发挥行政解调委员会作用，加强矛盾纠纷

排查,摸清风险隐患点，做好日常的信访接待，注重将信访

矛盾化解在基层、处置在萌芽状态。二是充分利用 12336 举

报平台、12345 便民平台和各级信访系统等渠道，落实信访

工作，研究解决措施。2024 年已办结信访件 23 件，办结 12345

平台诉求件 131 件，未发生超期漏办情况。三是落实重要时

刻的综治维稳工作，了解掌握关键人群的情况。在中央、省、

市各活动重要时期，我系统内无赴省进京越级上访、无大规

模集体上访、无因信访问题引发的极端恶性事件和舆论负面

炒作事件。四是做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作。根据永安市



司法局印发《行政复议与应诉备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做

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三书一函的备案工作，认真组织开

展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2024 年我局共有行政应诉案件

1 件，未出现败诉情形。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随着机构改革，部门职能的整合，自然资源执法涉

及“两违”整治，土地、矿产、规划等领域违法监管打击，

监管压力继续增大，存在执法人员不足的问题；二是由于监

管面广、量大、点多，执法人员长年累月忙于奔波，处于被

动应付状态，部分执法人员能力和素质有待提高，执法队伍

现状与目前土地、矿山、规划等业务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及

社会公众的期待仍有一定差距；三是自然资源法治基础工作

还不够扎实，对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法律法规

缺乏系统学习，运用现有法律法规解决难点问题的能力不

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法的效能。 

三、2025 年工作计划 

2025 年，我局将继续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力争在以下几方面取得工作突破。 

（一）进一步强化法治建设工作。贯彻落实《党政主要

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落实 “谁

普法谁执法”普法责任制，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根据行

政执法“三项制度”的要求，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执法，加




